附件1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分配表

	县（区）
	金额（万元）
	备注

	利州区
	82
	

	昭化区
	84
	

	朝天区
	76
	

	合计
	242
	


	附件2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专项实施期
	长期

	省级财政部门
	四川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四川省水利厅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XX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3350万元

	
	市县补助
	XX万元

	年
度
目
标
	开展水利抗旱救灾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兴建修复抗旱水源工程和调水供水设施（**套）
	212处

	
	
	
	添置提运水设备及运行（**套）
	27套

	
	
	
	旱情应急监测预报（**次）
	0项

	
	
	质量指标
	工程施工设计标准
	符合规范

	
	
	
	工程施工监理
	符合规范

	
	
	
	工程施工验收
	通过验收

	
	
	时效指标
	收到资金5个月内预算执行率
	≥8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及时开展抗旱保灌保供，减轻旱情损失
	及时开展抗旱保灌保供，减轻旱情损失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居民社会生活平稳
	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平稳有序

	
	
	
	保障旱区城乡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基本达到饮水安全标准，有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地区生态和谐发展
	保持生态系统不失衡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可持续用水需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指标
	上级主管单位满意度
	≥85%

	
	
	
	服务群众满意度
	≥85%


